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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猫金控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对公司 2020 年度报告的  

信息披露监管问询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熊猫金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 年 5 月 20 日收到上海证券

交易所《关于熊猫金控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度报告的信息披露监管问询函》（上证公

函【2021】0453 号），现将问询函内容公告如下： 

一、根据年报，公司报告期从事小额贷款业务，期末借款期限在 1 年内的发放贷

款帐面余额为 5.33 亿元，同比增长 286%。另据年审会计师出具的保留意见审计报告

及否定意见的内控审计报告，公司未对小贷业务履行必要的内控程序，未能获取小贷

业务借款人贷款管理的完整资料，以及部分借款人存在委托第三方代还款的情况。请

公司补充披露：（1）在报告期互联网金融监管趋严、增速放缓的行业背景下，公司小

贷业务规模同比大幅增长的原因；（2）年审会计师意见涉及事项的具体情况、发生原

因，借款人与上市公司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并说明消除相关内控缺陷所采取的整改措

施或具体方案。请年审会计师发表意见。 

二、公司 2019 年、2020 年财务报告的审计意见均为保留意见，其中 2019 年保留

意见的形成基础是公司未能收回向融信通商务顾问有限公司支付的 16,683.30 万元。

年审会计师未按照中国证监会《监管规则适用指引-审计类第 1 号》的要求，在 2020

年非标准审计意见专项说明中，披露上期非标事项在本期消除或变化的判断过程及结

论，并说明相关事项对本期期初数和当期审计意见的影响。请公司补充披露:（1）对

该款项计提的坏账准备金额是否合理，截至目前的还款进度，后续还款计划是否发生

变更；（2）年审会计师关于非标意见的专项说明。请年审会计师发表明确意见。 

三、年报重要提示显示，公司不存在被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

况。年审会计师出具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其他关联资金往来的专项审核报告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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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对实控人控制的企业临洮银港咨询管理有限公司其他应收款期初数 2064.66 万

元，报告期偿还发生额 1032.33 万元，期末余额为 1032.33 万元，形成原因为单位间

资金往来，性质为非经营性往来。但公司与年审会计师已在 2019 年年报问询函的回

复公告中明确，该往来款属于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请公司核实并补充披露：（1）

上述对控股股东关联方的应收款项是否为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公司年报重要提示、会

计师非经营性资金占用专项报告的相关信息是否真实准确，是否需要更正；（2）是否

存在其他应披露未披露的资金占用和违规担保。请年审会计师发表明确意见。 

四、根据年报，公司报告期末已逾期未偿还的短期借款总额为 8,950 万元，公司

与相关银行在续贷问题上存在分歧，续贷手续尚未办理完毕。请公司补充披露：（1）

借款的发生时间、到期时间、具体用途和资金投向，借款逾期的具体原因，并说明逾

期事项是否影响公司的正常经营；（2）该事项目前的进展情况，如仍存在争议，披露

分歧相关情况以及解决方案。 

五、根据年报，公司子公司银湖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湖网”）对出

借人的本金兑付仍在履行中。公司前期公告显示，根据银湖网的资金回收情况，全部

出借人本金兑付时间将延迟至 2022 年 3 月 31 日完成。请公司补充披露银湖网的资金

回收情况，目前兑付进展，待兑付的出借人数及本金规模，落实兑付的下一步计划安

排。 

六、根据年报，报告期公司营业外收入为 546.5 万元，同比大幅增加 955%，公司

披露“其他”项目占比 98%，请补充披露营业外收入的详细构成及相关情况。 

针对前述问题，公司依据《格式准则第 2号》等规定要求，认为不适用或因特殊

原因确实不便披露的，应当说明无法披露的原因。 

请公司收到本问询函后立即对外披露，并于披露后 5个交易日内，就上述事项书

面回复我部，同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根据上述函件要求，公司正组织有关部门积极准备答复工作，将尽快就上述事项

予以回复并履行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熊猫金控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 5月 21 日 


